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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进奏院作为唐五代宋初的地方驻京机构， 在地方和中央之间起联络、 沟通等作用。 敦煌归

义军按照中央王朝的有关规定设置进奏院， 标示两者间的统属关系， 同时为求取旌节等重要事宜服

务。 归义军进奏院在人员设置、 职责功能等方面与其他藩镇进奏院相似， 但因归义军政权具有特殊

性， 使其进奏院呈现出不同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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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大中二年 （８４８）， 敦煌大族张议潮率蕃汉民众抗击吐蕃， 收复瓜、 沙二州， 并

派使者前往唐廷献表报捷。 大中五年 （８５１） 十一月 “沙州置归义军， 以张义潮为节度

使。”①自此， 敦煌地区开启了与中央王朝交流的新纪元。 如其他藩镇一样， 归义军亦于王

朝都城设置进奏院。 学界对归义军进奏院的有关问题作了研究和讨论， 取得了丰硕的成

果， 特别是在归义军进奏院状与报纸的关系、 进奏官与藩镇长官的利益、 进奏院的职能等

方面讨论尤深。②不过， 仍有一些问题可供探讨， 如归义军进奏院设置的时间、 人员的配

置等方面。 故笔者拟于前贤研究的基础上， 对以上问题做一梳理和考察， 以期裨益学林。

一、 归义军进奏院的设置

进奏院的名称及建置始于唐大历年间。 史载大历十二年 （７７７） 五月 “甲寅， 诸道

邸务在上都名曰留后， 改为进奏院。”③又于当年五月十一日将邸务留后使改称为 “上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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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奏院官。”① 作为唐属政权的归义军， 也按照中央的规定设置了进奏院。
归义军进奏院的设置时间虽无直接史料可考， 但 Ｐ ３５４７、 Ｓ １１５６ 两份敦煌进奏院

状文提供了有关信息。 为讨论方便， 现将两份文书择要移录如下。
Ｐ ３５４７ 《上都进奏院状》：
　 　 ……当道贺正专使押衙阴信均等， 押进奉表函一封、 玉一团、 羚羊角一角、
牛尾一角。 十二月廿七日晚到院， 廿九日进奉讫。 谨具专使上下共廿九人， 到院安

下及于灵州勒住人数分析如后。 一十三人到院安下： ……一十六人灵州勒住： ……
一， 上四相公书启各一封、 信二角： ……一， 奏论请赐节事。 正月廿五日奉勅牒，
……已上赐物， 二月十六日于客省请领到院， ……南公佐状一封。 右谨具如前。 其

勅书牒并寄信疋段， 并专使押衙阴信均等押领， 四月十一日发离院讫。 到日伏乞准

此申上交纳， 谨录状上。②

Ｓ １１５６ 《沙州进奏院上本使状》：
当道三般专使所论旌节次第逐件具录如后： 右伏自光启三年二月十七日专使押

衙宋闰盈、 高再盛、 张文彻等三般同到兴元驾前。 十八日使进奉。 十九日对。 廿日

参见四宰相、 两军容及长官……本使一门拓边効顺， 训袭义兵， 朝朝战敌， 为国输

忠， 请准旧例建节， 廿余年朝廷不以指撝， 今固遣闰盈等三般六十余人论节来者

……夷则见他三行言语纷纭， 抛却遂出驿来， 又遣李伯盈修状五纸， 见四宰相及长

官。 苦着言语， 痛说理害。 言： “此件不赐旌节， 三般专使誓不归还者。” ……夷

则、 通彻求嘱得堂头要人， 一切口称以作主， ……其张文彻就驿共宋闰盈相诤。 其

四人言： “仆射有甚功劳， 觅他旌节？ 二十年已前， 多少搂罗人来论节不得， 如今

信这两三个憨屡生……夷则见张文彻等四人非常恶口秽言， 苦道不要论节， 亦劝谏

宋闰盈、 李伯盈等荣则同荣， 辱则同辱……夷则见他四人言语苦切， 同见堂头要

人， 子细商量。 言： “不用疑惑， 但频过状， 我与成持。” 至廿三日， 又遣李伯盈

修状四纸， 经宰相 （下阙）③

上述 Ｓ １１５６ 号状文第 ３－５ 行 （原图版行款数） 载 “右伏自光启三年二月十七日专

使押衙宋闰盈、 高再盛、 张文彻等三般同到兴元驾前”， 知该文书写成于光启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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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８７）。 第 ４６－４８ 行载 “仆射有甚功劳， 觅他旌节？ 二十年已前， 多少搂罗人来论节不

得”， 知张淮深自张议潮于咸通八年 （８６７） 入归长安后， 就已着手派遣使团前往长安

求取旌节。 按唐有关规定， 藩镇长官的表章通过当道进奏院申递。 《唐会要》 卷 ２６ 载：
“应诸道管内州……使司便牒支郡取表状， 急递至上都， 委留后官进奏。”① 那么， 张淮

深的求节表章亦当是通过进奏院奏申的， 则归义军进奏院设置的时间至少在咸通八年左

右。 有学者据 Ｓ １１５６、 Ｐ ３５４７ 两份状文中反映的使团求节之难的情况， 推断 “正因为

困难， 张淮深才多方筹备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 很可能就是叫做所谓的 ‘进奏院’ 派

遣工作机关。”② 此观点具有启发性， 这也恰好与笔者前述论断相印正。 值得注意的是， 归

义军自咸通二年 （８６１） 收复凉州后， 前往中央王朝的要道基本打通， 归义军使团往来中央

的次数当会增加， 办理当道进奏事宜也会更加频繁。 那么， 归义军是否在这一时期设置进奏

院？ 此亦有可能。 不过， 就目前所见材料看， 暂以咸通八年设置进奏院的时间较为妥当。 至

于进奏院及官吏一行从京城撤回的时间， 当如李正宇于 《曹仁贵归奉后梁的一组新资料》 中

所指天祐元年昭宗移洛， 京城被毁， “归义军上都进奏院继续呆在废京长安已无必要， 移往

洛阳不可能， 只有撤回沙州这条路可走。”③

唐亡后归义军是否设置进奏院？ 因史料缺载， 尚难定论。 综合曹氏归义军首次与中

央取得联系的时间， 五代梁唐政局， 甘州回鹘对归义军使团的阻隔等情况看，④ 设置进

奏院的可能性不大。

二、 进奏院的管理和职能

作为地方驻京机构， 进奏院配有若干职员， 为首者称进奏官 （或主事官、 知馆官

等）。 Ｓ １１５６ 号状文中为张淮深求节忙碌的 “夷则”， 即为归义军于光启三年前派遣的

进奏官。⑤ Ｐ ３５４７ 号状文中有 “南公” 一名， 部分学者认为是归义军乾符五年 （８７８）
前后派遣的进奏官。⑥ 另有学者对此予以否认， 并依唐代状文行文格式对 “南公” 进行

分析， 指出 “按唐代状牒程式， 如本状作者是南公， 状文内不会出现其姓； 若是知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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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则祇能省姓书名且字体略小、 居行中位置稍偏右， ……结合当时历史， 此南公非王铎

莫属。”① 笔者同意后者的观点。 尽管上述 “南公” 非归义军的进奏官， 但在此时当有

一名进奏官主进奏院事宜， 负责接待贺正使阴信均等一行。 从以上状文分析看， 归义军

按照 《新唐书》 卷 ４９ 节度使条下： “观察使、 副使、 支使、 判官、 掌书记、 推官、 巡

官、 衙推、 随军要籍、 进奏官， 各一人”② 的有关规定， 选派了一名进奏官负责处理当

道进奏院事宜。
藩镇选派的进奏官一般与节度使关系紧密。③ 如 《唐故泾原节度押衙知进奏银青光

禄大夫检校大将宾客右金吾卫长史兼殿中侍御史上柱国王府君墓志铭并序》 记述了乾

符三年 （８７６） 病故的王幼虞履历情况： “少而孤焉， 荣路自立， 縻职留务。 累更重难，
自效辛勤二十余载” 又 “去岁旋遇汝南八座， 杖节边陲， 迁公知留邸”。④ 按学者考证，
押衙前冠 “节度” 之名， 表明其为节度使的亲信。⑤ 从墓志铭所记 “节度押衙知进奏”
看， 王幼虞与当道节度使关系非同一般， 为其亲信。 又 “自效辛勤二十余载”， 说明王

幼虞在任进奏官前， 已长年在节度使身边效力， 形成了稳固的私属关系。 归义军的情况

与此相同。 归义军进奏官 “夷则” 及 Ｐ ３５４７ 号状文中的进奏官当带有节度押衙或其他

显示与节度使紧密关系的职衔， 其官职套用 “……节度押衙知进奏……” 当无大碍。
前述 Ｓ １１５６ 号状文中记宋闰盈等专使为张淮深求节受阻时， 进奏官夷则反复奔走，
“遣李伯盈修状五纸， 见四宰相及长官。 苦着言语， 痛说理害” 的内容， 进一步揭示进

奏官代表归义军节度使利益和要求这一事实。⑥

由进奏院这一机构的重要性决定归义军进奏官要具备一定的素质。 作为驻京人员，
他们上要为藩镇积极奔走， 在各类活动中维护节度使利益， 下要 “能传万里之音， 不

坠九霄之命”，⑦ 且需主动开展或参加各类活动， 如拜会权要， 参与朝中特殊集会， 承

宣诏命等。 前述 Ｐ ３５４７ 号状文中有 “上四相公书启” “于客省请领到院” “南公” 等

内容， 说明任职于乾符五年前后的这名进奏官需往来于客省， 又要与相公等权要打交

道。 Ｓ １１５６ 号状文中又有 “参见四宰相、 两军容及长官， 兼送状启信物” “同见堂头要

人” 等内容， 知归义军进奏官夷则亦与宰相、 军容使等权要及权要部门的吏员 “堂头

要人” 有往来关系。 要处理上述诸事， 势必要求进奏官具备一定的素质， 熟络朝中情

况及人员往来的相关仪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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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义军进奏官以下诸员的构成情况虽无直接材料可考， 但仍可结合史料作一分析。
五代后唐天成元年 （９２６） 十二月十一日，① 御史台奏： “本朝旧例合行公事如后： 应诸

道进奏院， 准本朝例， 各合置台巡驱使官一员， 凡有公事， 并合申台巡， 日逐在台应奏

公事。”② 此台巡驱使官当非进奏官， 或为进奏官副职之类。 又言 “御史台前总朝纲，
职司天宪， 所管人吏色役最多， ……近年以来， 人数极少， 及月限者授官出外， 为官满

者追召未来。 人力不充， 公事停滞。 今欲于诸州使院内量事差取十人， 据台中诸司阙

人， 临时量材填补者。”③ 虽然难知唐时御史台有无 “量事差人” 的现象， 但从上述

“差取十人” 的情况看， 进奏院应该配备了一定数量的吏员。 归义军进奏院的情况亦与

此相同。 Ｓ １１５６ 号状文所记 “夷则、 通彻求嘱得堂头要人” 中的通彻， 可能就是进奏

官的副手。 另归义军进奏院需负责接待较大规模的使团， 如 Ｓ １１５６ 号状文中有宋闰盈

等三般使团六十余人， 又 Ｐ ３５４７ 号状文中有贺正使团阴信均等十三人。 进奏院既要应

付使团的食宿问题， 又要处理好各类接洽、 进奉事宜， 必然会配有一定的吏员。 吴震先

生曾提到过归义军进奏院吏员的情况， 其强调 Ｓ １１５６ 号状文的撰写者可能为进奏官夷

则的吏员。④ 此论当不误。 总的来看， 归义军进奏院在这一时期内， 应当建立了一支由

进奏官、 副手、 吏员等构成的应事队伍。 其中， 进奏官全面负责进奏院事宜， 副手协助

进奏官处理有关事宜， 吏员则为诸杂应奉。
归义军进奏院的职能之一为负责进奉事宜。 史载山南东道节度使裴均于元和四年

（８０９） 四月 “进银器千五百余两”， 但李绛、 白居易等认为裴均 “欲以此尝陛下”， 谏

言圣上不纳。 唐宪宗则 “遽命出银器付度支。 既而有旨谕进奏院： ‘自今诸道进奉， 无

得申御史台； 有访问者， 辄以名闻。’ ”⑤ 归义军的进奉事宜也是通过进奏院转呈的。
Ｐ ３５４７ 号状文记有归义军 “当道贺正专使押衙阴信均等， 押进奉表函一封、 玉一团、
羚羊角一角、 牛尾一角。 ……廿九日进奉讫” 的内容， Ｓ １１５６ 号状文亦记 “专使押

衙宋闰盈、 高再盛、 张文彻等三般同到兴元驾前。 十八日使进奉。” 知归义军进奉事宜

一般由进奏院或进奏院及使团共同完成。 其二为信息传递。 前述 “能传万里之音， 不

坠九霄之命” 实已概括出进奏院信息传递的职任。 进奏院传递的信息包含诏令文牒等

各类官方信息。 如 “急要文牒， 请付当道进奏院， 付送本使， 委观察使判官一人， 发

遣送州。”⑥ 朝野动向等各类信息。 以 《李义山文集笺注》 中收录的多份表状为例，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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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为汝南公贺元日御正殿受朝贺表》 言 “臣得本州进奏院状报， 称元日皇帝陛下御

含元殿受朝贺者。”① 又有 《为荥阳公贺老人星见表》 《为荥阳公至湖南贺听政表》 《为
荥阳公贺幽州破奚寇表》 《为河南卢尹贺上尊号表》 《为汝南公贺元日朝会上中书状》
《新授某官卢戡新授某官任缮》 等， 其格式体例相同， 均有 “得进奏院状报” 一语， 内

容涉及朝贺、 破贼立功、 祥瑞灾异、 职官迁转、 同僚动向等。② 归义军进奏院在信息传

递方面， 与其他藩镇进奏院无异。 如 Ｓ １１５６ 号状文中沙州专使所要拜会的宰相、 军容

使等权要信息， 当需由进奏院收集。 Ｐ ３５４７ 号状文所记朝廷的敕牒、 南公佐状等文牒，
均需通过进奏院交办、 传递到归义军。 对论节专使宋闰盈等六十余人及贺正专使阴信均

一行在京的活动情况， 朝中权要对归义军论节一事的态度及相公收受归义军礼物的情况

的记载， 并报告给归义军长官， 均为进奏院的职责所在。
进奏院的另一职能为容身之所。 柳宗元 《邠宁进奏院记》 述： “凡诸侯述职之礼，

必有栋宇建于京师。 朝觐为修容之地， 会计为交政之所。 ……唐兴因之， 则皆院以备进

奏， 政以之成， 礼于是具， 由旧章也。”③ 明确进奏院为当道节度使的修身宿息之地。
又 《资治通鉴》 卷 ２３９ 宪宗元和十年六月条载： “成德军进奏院有恒州卒张晏等数人，
行止无状， 众多疑之。 庚戌， 神策将军王士则等告王承宗遣晏等杀元衡。 吏捕得晏等八

人， 命京兆尹裴武、 监察御史陈中师鞫之。”④ 则进奏院又是地方使人的歇宿场所。 前

揭 Ｐ ３５４７ 号文书中有 “当道贺正专使押衙阴信均等， ……十二月廿七日晚到院……一

十三人到院安下” 等内容， 说明归义军入京使团一行十三人歇宿于当道进奏院。
进奏院又是奉宣赐物之所。 《全唐文新编》 卷 ５４１ 《令狐楚三》 条录有反映该内容

的四件状稿， 见如下： 《第三状》 “右， 臣得进奏官赵履温状报， 中使姚文嵩到院， 奉

宣进旨， 赐臣男公敏冬至节料羊酒面等。” 《第四状》 “右， 臣得进奏院状报， 前月二十

九日， 中使某至， 奉宣进旨， 赐臣男公敏岁料羊酒面等。” 《第五状》 “右， 臣得奏院状

报， 二月二十九日， 中使某至， 奉宣进旨， 赐臣男公敏寒食节料羊酒面等； 至二十一

日， 中使某又宣赐麦粥饼餤者。” 《第六状》 “右， 臣得进奏院状报， 今月九日， 中使李

朝诚到院， 奉宣进旨， 赐前件节料面肉等， 次十日， 中使徐智严奉宣圣旨， 又赐麦粥饼

餤者。”⑤ 上述状稿反映冬至以来的数月里， 中使到进奏院宣旨赐物达数十次之多， 说

明朝廷与藩镇以进奏院作为载体而频繁往来， 进奏院成为朝廷宣诏策命及赐物的场所。
前揭 Ｐ ３５４７ 号状文亦记 “正月廿五日奉敕牒， 宜令更详前后诏敕处分者。” “已上赐

物， 二月十六日于客省请领到院” 等内容， 亦揭示朝廷的敕牒、 赐物等事宜当是通过

归义军进奏院交办完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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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交好权贵” 也是进奏院的重要职能。 两份归义军进奏院状中有关于此方面

的记载。 Ｓ １１５６ 号状文中记有三般使臣 “参见四宰相、 两军容及长官， 兼送状启信

物”。 Ｐ ３５４７ 号状文记有分别送与朝中权贵的信物： “上四相公书启各一封、 信二角：
王相公、 卢相公不受， 并却分付专使阴信均讫。 郑相公就宅送， 受将讫。” “送朝中权

要信物” 的目的是为获得赐节或完成其他要事创造条件， 从 “尚书答信物七十匹” 的

记载看， 这种 “交好权贵” 的活动并非无益。

三、 归义军进奏院的另一面

因地理位置关系， 中原王朝对归义军的直接管治不强， 使得归义军虽统属于中央，

内里却有相当大的独立性。 如前文所述， 归义军进奏院在人员设置、 管理方式及职责功

能等方面与其他藩镇进奏院有很大程度的相似性。 值得注意的是， 归义军政权的特殊性

决定其进奏院也有不同的一面。
其一， 归义军进奏院似无 “飞钱” 类的经济职能。 笔者认为史料所载 “商贾至京

师， 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 以轻装趋四方， 合券乃取之， 号飞钱”① 这一说

法不能反映归义军进奏院的实际情况。 毕竟归义军远居塞外， 中间杂有少数民族势力，
威胁往来商旅安全。 故中原地区的商贾委钱于归义军进奏院， 到达敦煌后， 凭券取钱贸

易， 再将货物运至其他地方的可能性较低。 另一方面， 敦煌文书所见归义军使团与中原

地区之间的贸易多采取以物易物的方式进行。 如 Ｐ ３４５８ 《辛丑年 （９４１？） 押衙罗贤信

贷绢契》 中记罗贤信奉差充使中原， “欠缺疋帛， 遂于押衙范庆住面上贷生绢一疋” 等

内容，② 这种贷绢帛前往中原贸易换取其他物品的情况， 在归义军较为普遍。 因此， 归

义军进奏院应无此类职能。
其二， 归义军进奏官难有强势之举。 “求取旌节” 为历任归义军掌权者需解决的重

大问题， 其目的在于标示自身在敦煌地区统治的合法地位， 同时， 借中央权威震慑周边

政权。 对于旌节的渴求， 较大程度决定归义军对中央权威的倚赖与敬畏。 受此影响， 作

为归义军利益代表的进奏官， 在处理与中央或权要的关系时， 往往体现出相似一面。 前

述 Ｓ １１５６ 号状文中， 进奏官夷则参与求节过程数次， 在屡次得不到宰相和军容使 “指
撝” 的情况下， 多次请书状手李伯盈修状纸， 并 “苦着言语， 痛说理害”。 从 “但频过

状” 一语看， 此次求节过程并不顺利， 以至于进奏官不得不求取台省吏员的支持。 部

分藩镇的情况则不一样。 一些进奏官敢于恃凭节度使权威作乱， 干预朝政的进奏官有

之。 如光化三年 （９００） 十一月， “左右军中尉刘季述、 王仲先废昭宗， 幽于东内问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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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 请皇太子裕监国。” 后刘季述、 王仲先 “与汴州进奏官程巖等十三人请对。”① 说明

进奏官参与到此事中。 更有甚者， 敢于配合节度使犯上作乱。 元和十年 （８１５） 八月

“丁未， 淄青节度使李师道阴与嵩山僧圆净谋反， 勇士数百人伏于东都进奏院， 乘洛城

无兵， 欲窃发焚烧宫殿而肆行剽掠。”② 进奏院的官员当参与到李师道的谋反行动中。
当然， 并非所有藩镇的进奏官均如上述进奏官一般恃横。 从所见材料看， 归义军进奏官

不会出现以上诸种情况， 他们或尽忠职守， 或恭敬谦卑， 体现与上述藩镇进奏官不同的

一面， 这应当与归义军与中央的特殊关系有关。
其三， 维系相互关系的方式不一。 张国刚先生在 《唐代藩镇研究》 一书中对藩镇

与中央关系维系或说监视方式作了总结， 认为 “唐朝中央在包括河朔在内的各个藩镇

皆设有监军院， 各镇在首都长安亦置有进奏院。 ……监军院与进奏院不仅构成了唐廷与

骄藩联系的桥梁， 而且也成为唐廷在割据地区施行自己的统治和骄藩在政治上奉事朝廷

的象征”。③ 从史料看， 确如张氏所言。 如杜牧 《淮南监军使院厅壁记》 所记 “命监军

使皆以贤良勤劳， 内外有功， 来自禁军中尉、 枢密使， ……自贞元、 元和已来， 大抵多

如此。 今上即位六年， 命内侍宋公出监淮南， 诸开府将军皆以内侍贤良有材， 不宜使居

外。”④ 从敦煌文献及史料看， 尚未发现有中央在归义军设置监军院的记载， 其原因概

为受地理位置影响， 归义军对唐中央的影响相对有限， 唐中央对归义军的管治也不如其

他藩镇强烈。 故归义军与中央之间的关系维系， 以归义军进奏院为主， 行进奉之礼， 具

有自觉性与单向性特点。 其他藩镇与中央则以进奏院、 监军院维系相互关系， 监视对

方， 具有双向特征。
综上所论， 归义军遵照中央王朝的有关规定措置了进奏院， 标示统属关系。 同时，

建立起一支由进奏官、 副手、 一般吏员等组成的应事队伍。 进奏官一般由节度押衙等兼

任， 突出其与归义军节度使的关系， 代表节度使利益和要求。 归义军进奏院的职能， 如

诸杂进奉、 探听消息、 交好权贵、 宿息场所等， 与其他藩镇之进奏院并无太大区别， 但

受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影响， 使得归义军进奏院自有特点， 在进奏院的经济职能、 进奏官

权势等方面有不同之处。

１４敦煌归义军进奏院考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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